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20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正天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丽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02MADBR1H920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永福路南面河源大道西边聚华通大厦第4层
我局于2026年4月8日至2026年4月30日根据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移送社会监测机构涉嫌存在出具不实报告或伪造监测数据问题线索的函》（〔2026〕B26号），对广东正天检测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经调查，你公司出具的编号202503136、202503091、202506026等检测报告存在以下问题：1. 大气采样监测频次不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6.2.2采样频率：每2小时采样一次，共采集4次，取其最大测定值”的要求，废水采样监测频次不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6.1.3.5采样频率：每4小时采样1次，一日至少采样3次，测定结果以日均值计”的要求；2. 无组织废气监测布点未按照《大气污染无组织监测技术导则》（HJ55-2000）要求对气象条件进行测量，缺失气象条件测量原始记录；3. 样品交接记录不规范，无具体交接时间，也没有领样和分析的具体时间，硫化氢等无组织废气样品的有效性无法追溯；4. 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4个监测点没有同步采样，不符合《大气污染无组织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无组织排放参照点的采样应同监控点采样同步进行，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均应相同”的技术要求；5. 无法追溯油类和粪大肠菌群有无按《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规范采样、保存；6. 悬浮物指标未采集全程序空白样品，不符合《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10.2.2 全程序空白样品：如分析方法中未明确，每批次水样均应采集全程序空白样品”的要求；7. 编号202506053检测报告与编号202506055检测报告采样相片相同；8. 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校准记录无打印热敏纸，校准记录的真实性无法追溯；9. 噪声检测原始记录只有1个风速数据，缺失气象条件监测原始记录，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5２1气象条件：测量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5m/s以下时进行”，气象条件风速应覆盖整个噪声监测期间风速,应是区间范围值，无法追溯监测全过程风速是否风速为５m/s以下；10. 未按《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要求做好现场工况调查，也没有质控统计表；11. 低浓度颗粒物未做同步平行样测试；12. 烟气没有采集3个样品取平均值；13. 有组织废气采样没有采样前后的流速测定记录；14. 有组织废气原始记录不规范，原始记录含湿量时间和颗粒物采样时间为同一时间；15. 编号202506026检测报告油气回收检测数据报表载明检测27号油枪气液比的结束时间是15:46:41,检测21号油枪气液比的开始时间是15:46:57，相隔只有16秒，无法按《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附录C气液比检测方法规范开展气液比检测。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附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你公司委托代理人谢慧翔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2. 你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你公司已取得相关检验检测资质认定；3. 揭西皓凡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于2026年4月8日提取，由揭西皓凡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以下内容：（1）揭西皓凡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废水排放可手动启动设备抽取污水处理，控制排水时间；（2）揭西皓凡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确认你公司每周至少有安排2名采样人员到揭西皓凡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现场采样；4. 普宁源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于2026年4月13日提取，由普宁源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提供，证明普宁源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废水排放可手动启动设备抽取污水处理，控制排水时间；5. 对普宁源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现场勘查（检查）照片，于2026年4月13日提取，由执法人员贝友康拍摄制作，证明普宁源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废水排放可手动启动设备抽取污水处理，控制排水时间；6. 编号202503136等检测报告的无组织废气及环境空气采样原始记录表复印件、水质采样原始记录及废水水样保存附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你公司出具的编号202503136等检测报告的采样过程存在以下问题：（1）大气采样监测频次不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6.2.2采样频率：每2小时采样一次，共采集4次，取其最大测定值”的要求，废水采样监测频次不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6.1.3.5采样频率：每4小时采样1次，一日至少采样3次，测定结果以日均值计”的要求；（2）无组织废气监测布点未按照《大气污染无组织监测技术导则》（HJ55-2000）要求对气象条件进行测量，缺失气象条件测量原始记录；（3）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4个监测点没有同步采样，不符合《大气污染无组织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无组织排放参照点的采样应同监控点采样同步进行，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均应相同”的技术要求；（4）无法追溯油类和粪大肠菌群有无按《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规范采样、保存；（5）悬浮物指标未采集全程序空白样品；7. 编号202503136等检测报告的样品交接流转记录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你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样品交接过程存在样品交接记录不规范问题，无具体交接时间，无法保证硫化氢等无组织废气样品的有效性；8. 编号202506053和202506055检测报告内现场采样照片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编号202506053检测报告与编号202506055检测报告采样相片相同；9. 噪声检测原始记录表复印件及原提供原始记录打印热敏纸复印件、后提供的原始记录打印热敏纸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以下内容：（1）噪声检测原始记录只有1个风速数据，缺失气象条件监测原始记录，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5２1气象条件：测量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5m/s以下时进行”要求，无法追溯监测全过程风速是否风速为５m/s以下；（2）证明你公司有做噪声监测前、后校准记录，校准记录可追溯；10. 编号202503091等检测报告的有组织废气采样原始记录表复印件、烟气现场检测原始记录表复印件及采样测试仪打印原始记录热敏纸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你公司出具的编号202503091等检测报告采样过程存在以下问题：（1）未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 ）要求做好现场工况调查，也没有质控统计表；（2）低浓度颗粒物未做同步平行样测试；（3）烟气没有采集3个样品取平均值；（4）有组织废气采样没有采样前后的流速测定记录；（5）有组织废气原始记录不规范，原始记录含湿量时间和颗粒物采样时间为同一时间；11. 对揭西县路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有组织废气采样口、你公司采样所使用的低浓度采样枪现场勘查（检查）照片，于2026年4月9日提取，由执法人员贝友康拍摄制作，证明你公司出具的编号202503091等检测报告采样过程存在低浓度颗粒物未做同步平行样测试问题；12. 编号202506026检测报告油气回收检测数据报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你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对普宁市中穗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油气回收测量过程中，检测27号油枪气液比的结束时间是15:46:41,检测21号油枪气液比的开始时间是15:46:57，相隔只有16秒，无法按《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附录C气液比检测方法规范开展气液比检测；13.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ZR-3924型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使用说明书，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该款采样器具备定时启动功能，可以满足无组织废气同步采样要求；14.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ZR-3260D型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使用说明书，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该款测试仪使用方法；15.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ZR-3160型油气回收多参数检测仪使用说明书，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该款检测仪使用方法；16. 编号202503136检测报告复印件、检测分包协议复印件、分包通知单复印件和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号SZT202503956检测报告、营业执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部分附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以下内容：（1）编号202503136检测报告内臭气浓度结果来源于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号SZT202503956检测报告；（2）广东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已取得臭气浓度检验检测资质认定，是具备相应条件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3）你公司取得委托人对分包的检验检测项目以及拟承担分包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的同意；17. 仪器流量校准原始记录表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硫化氢、烟气等采样仪器有流量校准记录；18. 普宁市中穗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于2026年4月13日提取，由普宁市中穗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证明你公司有派人到普宁市中穗能源有限公司对所有汽油枪开展液阻、密闭性、气液比油气回收检测，且普宁市中穗能源有限公司全程在场配合，不存在用同一台油枪不断测量生成数据并修改仪器中测量油枪编号作为其它油枪的检测数据的行为；19. 刘泽杰、黄佳鹏、邓俊杰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复印件和培训合格证复印件，于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谢慧翔提供，证明刘泽杰、黄佳鹏、邓俊杰均是你公司员工，具备相关采样项目资格；20. 揭西新裕发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于2026年4月8日提取，由揭西新裕发皮业有限公司提供，证明揭西新裕发皮业有限公司确认你公司每次安排3至4名员工到揭西新裕发皮业有限公司现场采样，刘泽杰、黄佳鹏、邓俊杰均曾到现场采样。
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不得弄虚作假，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篡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环境监测机构和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不得有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环境监测机构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环境监测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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